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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救助行动，提高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江苏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江苏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南京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1）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区域内自然灾害的应急救助适用本预案。

（2）本预案所称自然灾害，主要包括突发极端对流天气、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雹、雪、低温冷冻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

（3）本预案上接《南京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街道（场、园区）应根据本预案制定辖区内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4）本预案与《南京市浦口区地震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突发性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防汛应急预案》《南京市浦口区抗旱预案》《南京市浦口区防台风应急预案》共同构成南京市浦口区自然灾害类事件应急预案处置、救援体系。

（5）发生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其他类型突发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或生活救助，根据需要可参照本预案开展应急救助工作。

1.4 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2）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社会互助、灾民自救，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

（3）坚持属地为主、条块结合的应急工作机制，按照灾害等级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做到及时、快速、准确应对。

2 组织指挥
2.1 区减灾委员会
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开展全区的抗灾减灾工作，成立区减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减灾委）担任全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负责组织、领导全区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委主任由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担任，副主任由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担任。

区减灾委成员单位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教育局、公安分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规划资源分局、浦口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区城建局、区房产局、区交通局、区水务局、区城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委、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国资集团、城建集团、交通集团、康居集团、文旅集团、区红十字会、区妇联、区气象局、江浦街道、桥林街道、星甸街道、汤泉街道、永宁街道、汤泉农场、老山林场、电信分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区减灾委的工作职责有：

（1）负责组织、领导全区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部署自然灾害救助准备措施；

（2）监督检查各项灾害应急救助工作的落实；

（3）指挥、协调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和专职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助工作；

（4）视情派出工作组，实地了解灾害风险情况，指导检查各项救助准备工作挥；

（5）协调解决灾害救助工作其他重大问题；

（6）落实上级各项指示批示，必要时请求市政府支援。

2.2 办事机构
区减灾委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减灾办）是区减灾委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区减灾办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区减灾办副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区减灾办的工作职责有：

（1）贯彻落实区减灾委的决策部署，协助区减灾委组织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2）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综合减灾防灾规划，建立自然灾害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统一协调专业应急救援力量；

（3）负责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和救灾捐助等工作；

（4）负责在全区范围内紧急征用、调配灾害救助物资、设备、车辆、人员；

（5）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安置、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灾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等工作；

（6）协助区委宣传部组织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工作；

（7）负责向区人民政府、市减灾防灾委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灾害和应急救助情况。

（8）完成区减灾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街道（场、园区）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
各街道（场、园区）应建立自然灾害救助综合协调机构；制定和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然灾害救助的先期处置工作，及时上报灾害和应急救助信息，协助区减灾委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救助工作。

2.4 专家组
区减灾委设立专家组，对区减灾救灾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规划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为区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灾情评估、应急救助和灾后救助与重建提出咨询意见。

3 灾害救助准备
规划资源分局、区气象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应做好自然灾害的日常监测工作，及时向区减灾办和履行救灾职责的区减灾委成员单位通报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
区减灾办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对可能出现的灾情进行预评估，当可能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基本生活、需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时，视情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救助准备措施：

（1）向区人民政府、区减灾委、区减灾委成员单位报告预警响应启动情况；

（2）向可能受到影响的相关街道（场、园区）自然灾害救助机构通报预警信息，提出灾害救助准备工作要求；

（3）加强应急值守，密切跟踪灾害风险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动态评估，及时调整相关措施；

（4）视情派出工作组，实地了解灾害风险情况，指导检查各项救助准备工作；

（5）通知区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做好救灾物资准备，启动与区交通局、公安分局等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做好救灾物资调运准备，紧急情况下提前调拨；

（6）及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救助准备情况，做好启动救助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7）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做好主管行业（领域）的紧急避险和应急救助准备工作；

（8）向社会及时发布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4 信息管理
4.1 灾情报告
（1）受灾地街道（场、园区）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制度》要求，做好灾情信息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其他部门要积极予以配合。

（2）灾情信息报告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间、地点、成因，灾害造成的损失（人员受灾及伤亡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房屋倒塌损坏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等），以及当地已采取的救灾措施和灾区的需求等。

（3）灾情信息初报。自然灾害发生后，发生地街道（园、场区）应急救助机构应在灾害发生后及时将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向区减灾办报告；区减灾办接到灾情报告后，尽快完成灾情数据审核、汇总，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并通报相关部门；同时，区应急管理局2小时内将灾情情况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对于造成人员死亡或其他严重损失的较大以上灾害，应同时上报省应急管理厅。

（4）对于造成3人及以上死亡（含失踪）或房屋大量倒塌、农田大面积受灾等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应同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5）灾情信息续报。自然灾害灾情稳定之前，各级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执行24小时零报告制度。受灾街道（场、园区）协助区减灾办每日9时前将截止到前一天24时的灾情通过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并上报区人民政府，较大及以上灾害续报信息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并向相关部门通报。

（6）灾情信息核报。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应在灾情稳定后5个工作日内核定灾情，并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重大灾害核报信息及时报告区人民政府，并向相关部门通报。

（7）对于干旱灾害，区减灾办牵头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街道（场、园区）在旱情初露、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进行初报；在旱情发展过程中，每10日续报一次，直至灾情解除后上报核报。

4.2 会商核定
（1）会商。建立健全灾情会商制度，由区减灾办定期组织规划资源分局、区城建局、房产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召开灾情会会商，全面客观分析、评估、核定灾情。

（2）评估。区减灾办会同区规划资源分局、区城建局、房产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通过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专项调查等形式对灾情进行评估，核实灾情。

（3）台账。区减灾办和灾害发生地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在灾情核定后，要建立因灾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和需救助人口台账，为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提供依据。

4.3 信息发布
（1）信息发布应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由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共同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也可通过新闻网站或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客户端等发布信息。

（2）灾情稳定前，灾情发生地街道（场、园区）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应当及时统计本区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救灾工作措施、成效，以及下一步安排和需要说明的问题等信息，并上报区减灾办和行业主管部门；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应当及时评估、核定灾情损失，会同区委宣传部按有关规定发布。

5 响应分级
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级标准中关于数量的表述，“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一级响应由区减灾委主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决定启动；

（2）二级响应由区减灾委副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决定启动；

（3）三级响应由区减灾委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决定启动；

（4）四级响应由区减灾办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决定启动。

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根据各响应等级的要求，履行本部门的职责。
5.1 一级响应
5.1.1启动条件

（1）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1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因灾死亡5人以上，重伤50人以上；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5000人以上；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000间以上，或300户以上；

④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20000人以上；

⑤发生4.0级以上地震；

⑥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2）区人民政府决定符合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响应条件的其他情形。

5.1.2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区减灾办经综合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一级响应的建议，区减灾委主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决定启动，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一级响应启动流程见附件10.1.1
5.1.3响应措施

（1）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区减灾委主任或区减灾委副主任率有关部门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办根据灾情发展和区减灾委领导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成立先期工作组，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区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救援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受灾地区参与救灾。

区减灾办组织灾情会商，区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及受灾地街道（场、园区）参加，对灾区减灾救灾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区减灾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及时掌握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期间的区政府值班工作，及时向区领导报告自然灾害救助信息，传达和督促落实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指示。

由区委宣传部组织发布灾情和应急救援情况，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规划资源分局、水务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等部门负责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区减灾办组织专家进行实时评估。   

（2）受灾人员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区域内避难场所，为受灾人员提供临时安全住所。指导街道（场、园区）做好灾害应急救助、遇难人员家属安抚等工作。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委按规定调拨生活救助物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的发放。 

区应急管理局、财政局按规定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公安分局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管理，协助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区城管局参与配合有关救灾工作。

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商务局、城管局等部门负责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调，确保转移人员、救灾物资、设备的优先通行。

区人武部负责及时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救灾工作；必要时，协调驻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灾害救援。

区卫健委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区发改委根据需要做好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供应工作。

区发改委、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负责保障灾区市场供应、价格稳定和安全。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保障应急通信。

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

区城建局负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运营企业对燃气、供水、地下管网等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巡查、防护、抢修和排险，防范灾区发生燃气事故等次生灾害，保障灾区生活用水、用气供应；组织协调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救援设备；组织和指导有关防灾减灾救灾工程建设，指导减灾工程的抗震设计、灾后重建等建设领域的防灾减灾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灾区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各街道（场、园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危险房屋巡查和危险房屋治理、协助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区科技局协调适用于灾区救援的科技成果支持救灾工作。 

区交通局协调配合做好水上作业渔船、人员的因灾避险救助等工作。

区民政局配合做好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区教育局组织尽快恢复受灾地学校教育秩序，区团委、妇联协助做好因灾伤病学生的救援和抚慰工作。

浦口生态环境局结合环境保护业务，配合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指导责任单位保护和改善灾区环境工程，提供灾区环境监测有关资料；负责掌握突发灾害期间的生态、生活环境情况，及时报告灾情信息，指导做好灾害地区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预报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
区统计局负责指导自然灾害救助过程中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规范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保险运营企业做好民生保险理赔工作。

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做好主管行业（领域）的应急准备和紧急避险工作，并服从区减灾委的工作安排。

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协同相关部门组织评估、核定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3）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区减灾办及时发布灾区需求，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组织开展全市性救灾捐赠活动，接收、管理、分配全市救灾捐赠款物。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指导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工作。

区红十字会结合本部门业务，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救援队的志愿者参与防灾减灾救灾（伤员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必要时，向各地区请求援助，同时根据区减灾办要求，负责做好对口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和管理。

（4）基础设施恢复

区城建局组织做好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紧急抢修恢复工作。

区交通局组织做好受损交通设施的紧急抢修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指导灾后房屋安全的应急评估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供电服务中心组织做好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组织协调灾区应急供电保障。

区水务局负责指导灾区水利工程修复、灾区应急供水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恢复灾区受损通信设施。

（5）灾情信息管理

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等涉灾部门负责本系统灾情信息汇总，并及时向区减灾办通报。区减灾办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定，组织做好灾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并按规定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宣传工作，做好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区文旅局组织广播、电视部门做好救灾宣传工作。

（6）区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超出区减灾委应对能力，提请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请求支援。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启动应急响应时，区减灾委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指挥机构统一组织、指挥、协调、调度下进行协同处置。

5.2 二级响应
5.2.1启动条件

（1）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1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因灾死亡3人以上、5人以下；

②重伤30人以上，50人以下；

③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3000-5000人；

④倒塌或严重损坏房屋600间以上、1000间以下，或200户以上、300户以下；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达到10000-20000人；

⑥发生3.5-3.9级地震；

⑦直接经济损失5千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2）区人民政府决定符合启动二级自然灾害救助响应条件的其他情形。

5.2.2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区减灾办经综合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二级响应的建议，区减灾委副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决定启动，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二级响应启动流程见附件10.1.2
5.2.3响应措施

区减灾委副主任（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委及其成员单位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区减灾办副主任或分管部门领导率有关部门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办根据灾情发展和区减灾委领导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成立先期工作组，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区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救援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受灾地区参与救灾。

区减灾办组织灾情会商，区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及受灾地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参加，对灾区减灾救灾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区减灾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及时掌握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期间的区政府值班工作，及时向区领导报告自然灾害救助信息，传达和督促落实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指示。

由区委宣传部发布灾情和应急救援情况，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等部门负责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区减灾办组织专家进行实时评估。    

（2）受灾人员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区域内避难场所，为受灾人员提供临时安全住所。指导街道（场、园区）做好灾害应急救助、遇难人员家属安抚等工作。区应急管理局、发改委按规定调拨生活救助物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的发放。 

区应急管理局、财政局按规定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公安分局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管理，协助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区城管局参与配合有关救灾工作。

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商务局、城管局等部门负责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调，确保转移人员、救灾物资、设备的优先通行。

区人武部负责及时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救灾工作；必要时，协调驻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灾害救援。

区卫健委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区发改委根据需要做好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供应工作。

区发改委、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负责保障灾区市场供应、价格稳定和安全。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保障应急通信。

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

区城建局负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运营企业对燃气、供水、地下管网等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巡查、防护、抢修和排险，防范灾区发生燃气事故等次生灾害，保障灾区生活用水、用气供应；组织协调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救援设备；组织和指导有关防灾减灾救灾工程建设，指导减灾工程的抗震设计、灾后重建等建设领域的防灾减灾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灾区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各街道（场、园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危险房屋巡查和危险房屋治理、协助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区科技局协调适用于灾区救援的科技成果支持救灾工作。 

区交通局配合做好水上作业渔船、人员的因灾避险救助等工作。

区民政局配合做好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区教育局组织尽快恢复受灾地学校教育秩序，区团委、妇联协助做好因灾伤病学生的救援和抚慰。

浦口生态环境局结合环境保护业务，配合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指导责任单位保护和改善灾区环境工程，提供灾区环境监测有关资料；负责掌握突发灾害期间的生态、生活环境情况，及时报告灾情信息，指导做好灾害地区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预报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

区统计局负责指导自然灾害救助过程中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规范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保险运营企业做好民生保险理赔工作。

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做好主管行业（领域）的应急准备和紧急避险工作，并服从区减灾委的工作安排。

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协同相关部门组织评估、核定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3）组织社会力量参与

区减灾办（区应急管理局）及时发布灾区需求，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组织开展全市性救灾捐赠活动，接收、管理、分配全市救灾捐赠款物。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指导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工作。

区红十字会结合本部门业务，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救援队的志愿者参与防灾减灾救灾（伤员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必要时，向各地区请求援助，同时根据区减灾办要求，负责做好对口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和管理。

（4）基础设施恢复

区城建局组织做好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紧急抢修恢复工作。

区交通局组织做好受损交通设施的紧急抢修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指导灾后房屋安全的应急评估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供电服务中心组织做好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组织协调灾区应急供电保障。

区水务局负责指导灾区水利工程修复、灾区应急供水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恢复灾区受损通信设施。

（5）灾情信息管理

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等涉灾部门负责本系统灾情信息汇总，并及时向区减灾办通报。区减灾办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定，组织做好灾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并按规定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宣传工作，做好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区文旅局组织广播、电视部门做好救灾宣传工作。

（6）区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超出区减灾委应对能力，提请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请求支援。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启动应急响应时，区减灾委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指挥机构统一组织、指挥、协调、调度下进行协同处置。

5.3 三级响应
5.3.1启动条件

（1）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较大自然灾害，1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因灾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
    ②因灾重伤10人以上，30人以下；

③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1000人以上、3000人以下；

④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200间以上、600间以下，或100户以上、200户以下；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5000人以上、10000人以下；

⑥发生3.0-3.5级地震；

⑦直接经济损失1千万以上、5千万以下。

（2）区人民政府决定符合启动三级级自然灾害救助响应条件的其他情形。

5.3.2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区减灾办经综合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三级响应的建议，区减灾办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决定启动，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三级响应启动流程见附件10.1.3
5.3.3响应措施

区减灾办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组织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委成员单位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区减灾办副主任或分管领导率有关部门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办根据灾情发展和区减灾委领导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成立先期工作组，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区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救援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受灾地区参与救灾。

区减灾办组织灾情会商，区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及受灾地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参加，对灾区减灾救灾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区减灾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及时掌握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期间的区政府值班工作，及时向区领导报告自然灾害救助信息，传达和督促落实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指示。

由区委宣传部发布灾情和应急救援情况，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区气象局等有关部门等部门负责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区减灾办组织专家进行实时评估。  

（2）受灾人员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区域内避难场所，为受灾人员提供临时安全住所。指导街道（场、园区）做好灾害应急救助、遇难人员家属安抚等工作。区应急管理局、发改委按规定调拨生活救助物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的发放。 

区应急管理局、财政局按规定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公安分局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管理，协助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区城管区参与配合有关救灾工作。

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商务局、城管局等部门负责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调，确保转移人员、救灾物资、设备的优先通行。

区人武部负责及时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救灾工作。

区卫健委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区发改委根据需要做好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供应工作。

区发改委、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负责保障灾区市场供应、价格稳定和安全。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保障应急通信。

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

区城建局负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运营企业对燃气、供水、地下管网等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巡查、防护、抢修和排险，防范灾区发生燃气事故等次生灾害，保障灾区生活用水、用气供应；组织联系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救援设备；组织和指导有关防灾减灾救灾工程建设，指导减灾工程的抗震设计、灾后重建等建设领域的防灾减灾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灾区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各街道（场、园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危险房屋巡查和危险房屋治理、协助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区科技局协调适用于灾区救援的科技成果支持救灾工作。 

区交通局配合做好水上作业渔船、人员的因灾避险救助等工作。

区民政局配合做好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区教育局组织尽快恢复受灾地学校教育秩序，区团委、区妇联协助做好因灾伤病学生的救援和抚慰。

浦口生态环境局结合环境保护业务，配合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指导责任单位保护和改善灾区环境工程，提供灾区环境监测有关资料；负责掌握突发灾害期间的生态、生活环境情况，及时报告灾情信息，指导做好灾害地区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预报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

区统计局负责指导自然灾害救助过程中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规范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保险运营企业做好民生保险理赔工作。

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做好主管行业（领域）的应急准备和紧急避险工作，并服从区减灾委的工作安排。

必要时，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指导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工作。

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协同相关部门组织评估、核定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3）基础设施恢复

区城建局组织做好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紧急抢修恢复工作。

区交通局组织做好受损交通设施的紧急抢修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指导灾后房屋安全的应急评估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供电服务中心组织做好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组织协调灾区应急供电保障。

区水务局负责指导灾区水利工程修复、灾区应急供水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恢复灾区受损通信设施。

（4）灾情信息管理

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等涉灾部门负责本系统灾情信息汇总，并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通报。区应急管理局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定，组织做好灾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并按规定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宣传工作，做好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区文旅局组织广播、电视部门做好救灾宣传工作。

（5）区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必要时，区减灾委提请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请求支援。

5.4 四级响应
5.4.1启动条件

（1）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较大自然灾害，1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重伤10人以下；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1000人以下；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200间以下，或100户以下；

④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5000人以下；

⑤发生3.0级以下地震；

（2）区人民政府决定符合启动四级级自然灾害救助响应条件的其他情形。

5.4.2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区减灾办经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区减灾委提出启动四级响应的建议，区减灾办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决定启动，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四级响应启动流程见附件10.1.4
5.4.3响应措施

区减灾办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组织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委成员单位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区减灾办副主任或分管领导率有关部门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区减灾办根据灾情发展和区减灾委领导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成立先期工作组，赴灾区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区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救援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受灾地区参与救灾。

区减灾办组织灾情会商，区减灾委主要成员单位及受灾地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参加，对灾区减灾救灾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

区减灾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及时掌握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期间的区政府值班工作，及时向区领导报告自然灾害救助信息，传达和督促落实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指示。

由区委宣传部发布灾情和应急救援情况，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气象局等有关部门等部门负责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区减灾办组织专家进行实时评估。 

（2）受灾人员救助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开放区域内避难场所，为受灾人员提供临时安全住所。指导街道（场、园区）做好灾害应急救助、遇难人员家属安抚等工作。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委按规定调拨生活救助物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的发放。 

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按规定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公安分局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管理，协助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区城管局参与配合有关救灾工作。

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商务局、城管局等部门负责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调，确保转移人员、救灾物资、设备的优先通行。

必要时，区人武部负责及时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救灾工作。

区卫健委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区发改委根据需要做好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供应工作。

区发改委、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负责保障灾区市场供应、价格稳定和安全。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保障应急通信。

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

区城建局负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运营企业对燃气、供水、地下管网等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巡查、防护、抢修和排险，防范灾区发生燃气事故等次生灾害，保障灾区生活用水、用气供应；组织联系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救援设备；组织和指导有关防灾减灾救灾工程建设，指导减灾工程的抗震设计、灾后重建等建设领域的防灾减灾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灾区房屋使用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各街道（场、园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危险房屋巡查和危险房屋治理、协助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区科技局协调适用于灾区救援的科技成果支持救灾工作。 

区交通局配合做好水上作业渔船、人员的因灾避险救助等工作。

区民政局配合做好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区教育局组织尽快恢复受灾地学校教育秩序，区团委、妇联协助做好因灾伤病学生的救援和抚慰。

浦口生态环境局结合环境保护业务，配合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指导责任单位保护和改善灾区环境工程，提供灾区环境监测有关资料；负责掌握突发灾害期间的生态、生活环境情况，及时报告灾情信息，指导做好灾害地区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测、预报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

区统计局负责指导自然灾害救助过程中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规范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保险运营企业做好民生保险理赔工作。

区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做好主管行业（领域）的应急准备和紧急避险工作，并服从区减灾委的工作安排。

必要时，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民政局、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指导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工作。

灾情稳定后，区减灾办协同相关部门组织评估、核定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3）基础设施恢复

区城建局组织做好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紧急抢修恢复工作。

区交通局组织做好受损交通设施的紧急抢修工作。

区房产局负责指导灾后房屋安全的应急评估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供电公司浦口营业部组织做好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抢修和恢复工作，组织协调灾区应急供电保障。

区水务局负责指导灾区水利工程修复、灾区应急供水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市通管办浦口办事处组织电信分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恢复灾区受损通信设施。

（4）灾情信息管理

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等涉灾部门负责本系统灾情信息汇总，并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通报。区应急管理局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定，组织做好灾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并按规定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宣传工作，做好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区文旅局组织广播、电视部门做好救灾宣传工作。

（5）区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5.5 响应级别调整
对灾害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和救助能力薄弱地区等特殊情况，或灾害对受灾地区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时，根据区人民政府决定，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可酌情调整。

在自然灾害救助过程中，应当对灾情趋势进行动态分析评估，适时调整响应等级。

5.6 响应终止
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结束后，由区减灾办提出建议，按照启动响应的审批程序终止响应。

6 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
6.1 过渡期生活救助
（1）区减灾办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及受灾地区应急管理部门评估灾区过渡期生活救助需求。

（2）区财政局、应急管理局拨付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受灾街道（场、园区）做好过渡期救助的人员核定、资金发放等工作。

（3）区应急管理局、财政局监督检查受灾街道（场、园区）的过渡期生活救助政策和措施落实情况，通报救助工作进展与成效，并在过渡期生活救助工作结束后组织绩效评估。街道（场、园区）及其有关部门要监督检查过渡期救助资金和物资分配、调拨、使用情况。

（4）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进行援助。区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及各慈善团体要积极开展捐赠、心理援助等社会救助活动。

6.2 冬春救助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区人民政府、相关街道（场、园区）对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1）受灾街道（场、园区）的自然灾害救助机构在每年10月15日前统计、评估本行政区域内受灾人员当年冬季、次年春季的基本生活困难和需求，核实救助对象，编制工作台账，制定救助方案，经本级街道办事处（场、园区）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区减灾办（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2）根据受灾街道办事处（场、园区）的申请报告，结合灾情评估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制定区级财政资金补助方案，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解决冬春受灾群众吃饭、穿衣、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

（3）区减灾办（区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政府采购等方式解决受灾群众的过冬衣被问题，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评估全市冬春期间中期和终期救助工作的绩效。区发改委（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局等部门落实以工代赈、灾歉减免政策，负责保障粮食供应。

6.3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
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由受灾地街道办事处（场、园区）组织实施，重建工作要尊重群众意愿，以受灾户自建为主。建房资金通过政府救助、社会互助、以工代赈、自行筹措、政策优惠等多种途径解决。

（1）区减灾办根据受灾地区级自然灾害救助机构上报的倒损住房核定情况，组织评估小组，参考规划资源分局、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城建局、房产局、气象局等灾害管理部门的评估数据，对因灾住房倒损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2）区减灾办收到受灾街道（场、园区）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申请报告后，根据评估结果按照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资金补助标准，与区财政局会商，报区人民政府批准下达。

（3）规划资源分局负责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的规划、选址工作。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支持配合做好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

（4）住房重建工作结束后，受灾街道（场、园区）自然灾害救助机构应采取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对本地区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管理工作开展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区减灾办。区减灾办收到评估报告后，组成督查组开展实地抽查，对全区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管理工作进行绩效评估。

（5）由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开展的恢复重建，按有关规定执行。

7 保障措施
7.1 资金保障
（1）区人民政府应将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与自然灾害救助需求相适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将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和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

（2）区发改委、财政局、应急管理局、街道办事处（场、园区）等部门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原则，合理安排各级救灾资金预算，建立和完善区、街道（场、园区）两级救灾资金分担机制。

（3）区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成本及救灾资金安排等因素，适时调整自然灾害救助政策和相关补助标准。

（4）救灾预算资金不足时，区财政局通过预备费保障受灾群众生活救助需要。

7.2 物资保障
（1）区减灾办、街道（场、园区）应当根据自然灾害特点、居民人口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按照合理布局、规模适度、就近高效的原则，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库，完善救灾物资储备库仓储条件、设施和功能，设立区域性物资投放点。建立全区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信息平台，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救灾物资储备网络。

（2）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发改委、商务局科学制定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合理确定储备品种和规模，根据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要求以及储备物资年限，实行救灾物资年度采购和储备更新制度。与大型商业超市、救灾物资生产厂家等签订灾时物资供应协议，按照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相结合的原则，健全救灾物资应急采购、供货和紧急调拨机制。健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信息系统、救灾物资应急保障和补偿机制。

7.3 通信和信息保障
（1）自然灾害救助信息网络应以公用通信网为基础，合理组建灾情专用通信网络，确保信息畅通。通信运营部门应依法保障灾情信息传送的畅通。

（2）加强区级灾情管理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设备，建立灾情信息共享平台，完善部门间灾情共享机制。

（3）加强救灾和物资保障业务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拨付、使用的全过程监管。

7.4 装备和设施保障
（1）区减灾办应当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技术支撑系统，并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提供必要的交通、救生、通信等设备。

（2）区减灾办和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应当根据行政区域内居民人口数量和分布等情况，利用学校、公园、广场、体育场馆、人防工程和大型公共建筑等公共设施，统筹规划确定两级应急避难场所，并设置明显标志。

（3）灾情发生后，区减灾办和街道办事处（场、园区）及时启用各类避难场所，科学设置群众安置点，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防范次生灾害，同时要加强安置点消防安全、卫生防疫、食品安全、治安等保障。

7.5 医疗卫生保障
（1）区卫健委负责区级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根据需要及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病等卫生应急工作。

（2）区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灾区的请求，及时为受灾地区提供药品、器械等医疗卫生物资和设备。必要时，区红十字会动员社会卫生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工作。

7.6 交通运输保障和治安维护
（1）公安分局，交通局、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应当确保救灾人员和受到灾害危害的人员、救灾物资、救援设备优先运输。救灾应急期间，经区防灾办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可以优先通行。交通设施受损时，应当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2）根据救灾需要，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救灾应急“绿色通道”，保证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区减灾办在紧急情况下，可征用必要的交通工具、设备、场地，确保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3）公安分局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应急处置和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工作。视情制定灾区应急状况下维护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的行动方案，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必要时，依法采取管制措施，有效维护灾区社会治安秩序。灾区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积极主动配合做好灾区社会治安维护工作。

7.7 人力资源保障
（1）加强自然灾害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和灾害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发挥各类专业救援队伍、驻区解放军、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的突击队作用，提高自然灾害救助能力。培育、发展和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鼓励其在救灾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2）推行区、街道（场、园区）、村组（社区）三级灾害信息员培训制度，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推进企事业单位设立专职或兼职灾害信息员。

（3）组织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房产、卫健、气象等方面专家，重点开展灾情会商、现场评估及灾害管理的业务咨询工作。

7.8 社会动员保障
（1）完善救灾捐赠管理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救灾捐赠动员、运行和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款物接收、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反馈等工作。

（2）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民生保障机制，发挥保险等市场机制在灾害风险防范、损失补偿、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稳妥推进浦口市区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工作。保险企业要建立自然灾害理赔绿色通道，提升服务水平和理赔时效。

（3）完善非灾区支援灾区的对口救助支援机制。

7.9 科技保障
（1）区减灾办组织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务、农业农村、卫健、气象、地震等方面专家开展灾害风险调查，编制完善浦口自然灾害风险区划图。

（2）区科技局结合科技防灾减灾救灾业务，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组织防灾减灾救灾科研课题的立项申报与鉴定；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灾害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建立合作机制，鼓励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政策理论研究。

（3）区气象局负责提供各种灾害性天气预报和监测情况及有关气象信息资料，对洪涝、干旱、冰雪、冰雹、雷电等气象灾害提出防御对策与建议；开展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及其应用技术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

（4）规划资源分局结合地质灾害业务，负责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5）区应急管理局制定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负责区减办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指导灾害应急处置行动和灾后救援工作；组织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力量和数据库建设。

（6）区水务局结合水旱灾害业务，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负责制订全区防汛抗旱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区防汛抗旱工作；负责提供防洪抗旱、水利工程等防灾减灾救灾对策与建议；监督管理城乡防洪工作；对全区水利工程安全进行监督管理；收集、监测、发布流域降水、旱情灾害信息等工作。

7.10 宣传培训
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媒介宣传灾害知识、灾害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常识，组织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全国科普日”“全国消防日”“世界气象日”“国际民防日”“世界急救日”等活动，区教育局、妇联、团委、街道（场、园区）应主动在校园、社区组织开展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扩大民生保险覆盖范围，推动社区（村）开展防灾减灾演练活动和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工作。组织开展各级灾害管理人员和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培训。

8 监督管理
8.1 预案培训演练
区减灾办协同区减灾委成员单位制定预案培训、应急演练计划并每两年组织一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演练，检验和提高全区自然灾害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救助能力。各相关部门、街道（场、园区）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活动。

8.2 考核奖惩
区减灾办会同区减灾委成员单位不定期对《南京市浦口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对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褒奖；对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表现突出而牺牲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申报追认烈士；对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严重虚报、瞒报灾情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修订，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区应急管理局应当适时召集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并视情况变化及时组织修订本预案。各街道（场、园区）应当根据本预案，修订本地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制定预案工作手册、行动方案等，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9.3 发布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南京市浦口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0版）同时废止。

10 附件
10.1 应急响应启动流程

10.1.1一级响应启动流程





10.1.2二级响应启动流程




10.1.3三级响应启动流程






10.1.4四级响应启动流程







10.2 浦口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流程图

10.3 浦口区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10.3.1一二类应急避难场所
	序号
	所属地区
	避难场所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浦口
	汤泉高华
	李夏君
	13815862553

	
	
	
	刘池
	13057686566

	2
	
	浦口区永宁知青故里
	高健
	17712907974

	
	
	
	董争争
	17712017826

	3
	
	浦口区汉开书院
	朱主任
	13813914799

	
	
	
	孙家丽
	13851467990

	4
	
	江浦白马绿地广场人防工程
	刘蕴
	18066033318

	
	
	
	郭金松
	15895964697

	5
	
	兰溪公园
	胡颖
	15150667206

	
	
	
	童玉兵
	13805145187

	6
	
	水墨大埝
	张雨松
	13675159970

	
	
	
	张重美
	15850629130


10.3.2浦口区固定避难场所位置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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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三类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序号
	行政单位
	名称（应急避难场所）
	具体地址
	联系人
	电话

	1
	浦口区
	求雨山广场
	浦口区雨山路48号
	周世方
	13952060383

	2
	
	珠江小学
	浦口区上河街14号
	马莉
	13915925628

	3
	
	永宁街道西葛社区
	永宁街道西葛小区（宁滁快速路南）
	薛庆山
	18795906729

	4
	
	三中体育场
	江浦街道城运路8号
	陈玉健
	13338635525

	5
	
	新江中体育场
	浦口区象山路16号
	陈老师
	13912929800

	6
	
	实验小学
	浦口区象山路22号
	李景
	15850724806

	7
	
	审计学院
	浦口区雨山西路95号
	徐波
	13776548389

	8
	
	凤凰大街
	凤凰大街
	周兆琴
	13585193913

	9
	
	中圣南街
	中圣南街
	张佳佳
	13914787320

	10
	
	河滨公园
	浦口区南门上河街12-7号
	吴诗诗
	15261870057

	11
	
	浦口区新浦实验小学
	浦口区康华路39号
	吴主任
	13655167053

	12
	
	海科幼儿园
	浦口区花莲路与五华路交叉路口往西南约100米
	葛庆
	13952000087


	13
	
	江浦实验小学
	浦口区文昌路8号
	徐仁喜
	13814178109

	14
	
	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浦口区江浦街道文昌路1号
	何主任
	58115540

	15
	
	凤凰大街广场
	浦口区凤凰大街
	谭元风
	15861829244

	16
	
	雨山路22号浦口区人民小学
	浦口区雨山路22号
	范虹剑
	58882673

	17
	
	文昌路36号浦口区实验幼儿园
	浦口区文昌路36号
	陈丽娜
	18913006060

	18
	
	浦口区中心医院
	浦口区上河街166号
	陈主任
	58882457

	19
	
	林东社区市民广场
	浦口区X305
	靳付云
	18912923848

	20
	
	林山雅苑小区广场
	浦口区林山雅苑(龙周线西110米)
	马军
	15366037693

	21
	
	乌江社区茆庄广场
	浦口区乌江社区茆庄广场
	张柱燕
	15861822352

	22
	
	乌江社区桥北街广场
	浦口区乌江社区桥北街广场
	张柱燕
	15861822352

	23
	
	滴水珠村委会
	浦口区203县道东50米
	陈希
	13912922612

	24
	
	龙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浦口区汤泉街道
	甘龙
	15335185801

	25
	
	二重倪广场
	浦口区龙南路
	陈明敏
	18012929199

	27
	
	泉东村民委员会
	浦口区汤泉街道汤虎线泉东社区
	韩孝荣
	13951841655

	28
	
	瓦殿社区楚韵花香

停车场
	浦口区X204(江星桥线)
	董玉发
	15335185802

	29
	
	水墨苑
	浦口区汤农路与金丝路交叉路口往东北约100米
	赵明龙
	13851901274

	30
	
	高铁江浦站前广场
	浦口区高铁江浦站前广场
	张德兰
	13851966992

	31
	
	双山村中心组
	浦口区龙冲路
	刘超超
	13814510996

	32
	
	九华村小岗组砖场
	浦口区星甸街道
	杨瑞敏
	13914466018

	33
	
	九华村赭洛山茶场
	九华村赭洛山茶场
	朱家伟
	18151604160

	34
	
	汤集村古塘组苗木码头
	汤集村古塘组苗木码头
	戴天逵
	18251893247

	35
	
	汤集村小郑组苗木码头
	汤集村小郑组苗木码头
	赵博
	13851968835

	36
	
	汤集村汤集组苗木码头
	汤集村汤集组苗木码头
	刘泽彪
	15951611952

	37
	
	解放桥社区解放小学
	浦口区星甸街道
	秦维学
	13814511321

	38
	
	解放桥社区
	浦口区星甸街道
	秦仁华
	13813368089

	39
	
	石窑社区夏桥广场
	浦口区星甸街道
	靳长忠
	13776500913

	40
	
	星甸湿地公园
	浦口区X304(星龙路)
	孙庭宝
	13655161288

	41
	
	石村菜场
	浦口区星甸街道
	茆长露
	13451837311

	42
	
	石村村部广场
	浦口区X305(石石线)
	周容贵
	13814160394

	43
	
	联合社区委员会
	联合路西50米
	高峰
	15195809990

	44
	
	西葛东风安置小区，

（宁滁快速路北侧）
	宁滁快速路北侧
	任斌
	13605152388

	45
	
	友联小区广场
	浦口区友联小区(一岔线北120米)
	董正会
	13585191266

	46
	
	车站小学操场
	浦口区浦合线附近
	张从留
	15996377003

	47
	
	高丽马庄小区广场

（马庄小区中央）
	浦口区高丽马庄小区广场

（马庄小区中央）
	刘礼海
	13914463377

	48
	
	高丽小学操场
	浦口区高丽小学操场
	邵喜成
	13813013600

	49
	
	永宁社区铁路主题广场（永宁社区十一组）
	浦口区永宁社区铁路主题广场

（永宁社区十一组）
	刘刚
	13675116191

	50
	
	永宁中心小学（永宁街北组）
	浦口区永宁街80号
	刘刚
	13675116191

	51
	
	大桥小学操场
	浦口区余高公路
	朱桂兵
	13913309682

	52
	
	大桥中学操场
	浦口区永宁街道余慈线
	王组强
	13655168990

	53
	
	侯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停车场
	浦口区侯冲西路永宁侯冲

生态小区附近
	秦明立
	15951907077

	54
	
	侯冲小区广场
	浦口区候冲路99号
	陈吉涛
	13115000052

	55
	
	侯冲侯冲西路停车场
	侯冲侯冲西路停车场
	郭林
	13914792556


10.4 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物资类别
	物资名称
	数量
	所属单位
	存放地址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1
	
	救灾帐篷
	1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
	
	行军床（折叠）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3
	
	折叠桌
	1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4
	
	床垫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5
	
	床上三件套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6
	
	枕头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7
	
	棉被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8
	
	棉大衣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9
	
	棉衣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0
	
	蚊帐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1
	
	水杯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2
	
	餐具（碗筷）
	4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3
	
	方便面
	协议存储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4
	
	矿泉水
	协议存储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5
	
	应急灯
	1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6
	
	救生衣
	55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7
	
	雨衣
	3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8
	
	雨鞋
	3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9
	
	救生绳
	15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0
	
	口哨
	15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1
	
	防寒服
	3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2
	
	护目镜
	3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3
	
	手电筒
	30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5
	
	工兵锹（小）
	15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6
	
	应急药箱
	6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27
	
	应急工具箱
	50
	区发改委
	雨合路20号芯浦

科创中心
	刘军
	15951655697


10.5 应急救援队伍清单
	序号
	队伍名称
	人数
	专业领域
	所属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1
	浦口消防救援大队

桥林消防站
	29
	灭火救援
	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浦口经济开发区云杉路166号
	叶勤震
	13814093051

	2
	浦口消防救援大队珠江消防站
	28
	灭火救援
	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19号
	方琨
	13921426119

	3
	浦口消防救援大队

汤泉消防站
	23
	灭火救援
	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浦口区汤泉街道泰来河路6号
	刘振
	13505163722

	4
	浦口消防救援大队星甸消防站
	27
	灭火救援
	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浦口区星甸街道新星路120号
	黄家高
	13914734589

	5
	浦口消防救援大队永宁消防站
	12
	灭火救援
	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浦口区永宁街道侯冲西路与宁滁快速路交叉口
	吴锦锦
	17512544480

	6
	南京老山林场消防专业队
	26
	森林防灭火
	南京市老山林场
	浦口区江浦街道黄山岭路100号
	缪志龙
	13813360602

	7
	汤泉街道民兵森林灭火排
	40
	防汛、森林

灭火
	南京市汤泉农场
	南京市汤泉农场
	史建荣
	13852289411

	8
	汤泉农场防汛应急救援队伍
	40
	防汛、森林

灭火
	南京市汤泉农场
	南京市汤泉农场
	史建荣
	13852289411

	9
	气象灾害应急队伍
	7
	气象灾害

应急
	南京市浦口区气象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沿山大道236号
	吴自越
	13951775949

	10
	卫生应急队伍
	19
	紧急医学救援
	浦口区卫健委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上河街166号
	陈福扬
	13913846708

	11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队伍
	10
	浦口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队伍
	浦口区农业农村局
	浦口区江浦街道雨合路20号
	蔡德森
	13951075700

	12
	环境应急救援队伍
	14
	应急监测
	浦口浦口生态环境局
	浦口区雨合路20号芯浦科创中心
	马有源
	18816253599

	13
	防汛防旱抢险队
	40
	城建集团
	南京浦易通管道

工程公司
	浦口区河滨路141号
	罗成
	18851606101

	14
	燃气救援队伍
	40
	燃气
	南京中燃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桥北路1号华侨广场9楼
	王瑞军
	15151818470

	15
	地质灾害应急技术专家队伍
	
	地质灾害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浦口分局
	天浦路28号
	狄万明
	13915928856

	16
	浦口供电服务中心电力应急救援队
	15
	电力
	浦口供电服务中心
	浦口区江浦街道龙华路19号
	耿銓
	13952058068


10.6 应急专家库名录
	序号
	所在队伍名称
	姓名
	专业领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环境污染
	陆俊生
	化工
	南京市安全生产协会
	13327809908

	3
	环境污染
	余正凤
	化工、机械
	南京市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
	13505165752

	4
	环境污染
	诸德志
	工贸、化工、消防
	南京市消防协会、原南京市公安消防局
	13905153716

	5
	环境污染
	王业成
	气象
	南京市浦口区气象局
	13605175886

	6
	环境污染
	顾  勇
	工贸
	南京市浦口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18105195828

	7
	环境污染
	杜士进
	冶金工贸
	浦口经济开发区
	18951836634

	8
	环境污染
	虞  奇
	化工、机械
	浦口经济开发区
	17712851233

	9
	环境污染
	颜洪文
	机械设备
	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18951836615

	10
	环境污染
	顾小兵
	消防安全
	南京市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13851784547

	11
	环境污染
	薛实
	消防安全
	南京市浦口区消防救援大队
	13912914987

	12
	防汛抗旱
	方琨
	消防救援
	南京消防支队浦口大队珠江站
	13921426119

	13
	防汛抗旱
	汪  生
	住房物业
	浦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18018073682

	14
	防汛抗旱
	杨道云
	建筑工程
	浦口区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
	15861822699

	15
	防汛抗旱
	王秀俊
	建筑工程
	南京浦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8020169873

	16
	防汛抗旱
	薛  松
	建筑工程
	南京浦口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951656039

	17
	防汛抗旱
	杨晓峰
	工程建筑
	南京浦口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761605570

	18
	防汛抗旱
	喻长友
	职业卫生
	浦口区疾控中心
	13814160644

	19
	气象灾害
	刘  骏
	职业卫生
	浦口区疾控中心
	18994007360

	20
	气象灾害
	邓  涛
	工贸（集成电路制造）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8136845775

	21
	气象灾害
	王海亮
	工贸（集成电路制造）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8136845054

	22
	气象灾害
	刘明翰
	工贸（集成电路制造）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8136848176

	23
	气象灾害
	吴自越
	大气科学
	浦口气象局
	13951775949

	24
	气象灾害
	刘  怀
	工贸、非煤矿山、应急
	南京云泰化工总厂
	13675199747

	25
	化工及烟花爆竹
	鲁国武
	冶金工贸
	南京理工中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5205152085

	26
	化工及烟花爆竹
	薛大安
	建筑工程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3182816292

	27
	化工及烟花爆竹
	尚玉智
	机械设备、消防安全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13814080279

	28
	化工及烟花爆竹
	高  峰
	冶金工贸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13951994911

	29
	化工及烟花爆竹
	李  婷
	冶金工贸
	南京东华力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7327096781

	30
	化工及烟花爆竹
	张  翔
	冶金工贸
	金佰利（南京）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18551625808

	31
	化工及烟花爆竹
	孔庆海
	建设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5951944768

	32
	化工及烟花爆竹
	江  晨
	电气、建筑工程与机械
	中石化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15850719168

	33
	化工及烟花爆竹
	周红儿
	石油化工
	南京金陵石化工程设计公司
	13338611818

	34
	化工及烟花爆竹
	龚俊辉
	消防安全
	南京工业大学
	15261823963

	35
	燃气
	王静虹
	石油化工、消防安全
	南京工业大学
	17372278336

	36
	燃气
	曹兴岩
	石油化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
	南京工业大学
	15382172230

	37
	燃气
	李静娴
	消防安全（实验室安全）
	南京工业大学
	13912925817

	38
	燃气
	费  巍
	化工工艺、安全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914729241

	39
	燃气
	潘成忠
	安全评价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770995170

	40
	燃气
	徐  颖
	化工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8951711428

	41
	燃气
	严  雷
	安全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382798380

	42
	燃气
	尤文辉
	机械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8951711481

	43
	工矿商贸类
	王剑波
	建筑工程
	江苏国恒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7751117598

	44
	工矿商贸类
	顾承伟
	工贸
	江苏泰洁智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950463603

	45
	工矿商贸类
	杨善荣
	工贸
	江苏泰洁智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951740404

	46
	工矿商贸类
	王红玲
	工贸、化工
	江苏泰洁智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936029639

	47
	工矿商贸类
	孙  健
	工贸、化工
	江苏泰洁智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951852750

	48
	工矿商贸类
	宋庆学
	工贸、化工
	江苏泰洁智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950470208

	49
	工矿商贸类
	张武蓉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金属冶炼
	南京赛福特安全评价认证有限公司
	13809002501

	51
	工矿商贸类
	万先法
	石油化工、特种设备
	南京赛福特安全评价认证有限公司
	13182922187

	52
	工矿商贸类
	张  帆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金属冶炼
	南京赛福特安全评价认证有限公司
	13952048603

	53
	工矿商贸类
	秦丰林
	安全、职业卫生
	迪天环境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13851679337

	54
	职业卫生类
	任欢鱼
	安全、职业卫生
	迪天环境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15195848173

	55
	职业卫生类
	郑  伟
	职业卫生
	迪天环境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18252011008


	56
	职业卫生类
	周志荣
	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机械、应急及消防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3951966939

	57
	职业卫生类
	陈  建
	冶金工贸、应急及消防、建筑工程及住房物业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5077838909

	58
	职业卫生类
	沈文骏
	化工、危险化学品、粉尘涉爆、机械、冶金工贸、职业卫生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8851123837

	59
	职业卫生类
	邹  雷
	化工、危险化学品、粉尘涉爆、冶金工贸、建筑工程及住房物业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5050566807

	60
	职业卫生类
	焦  峰
	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
	中安广源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3400065386

	61
	职业卫生类
	朱兆华
	机械、安全工程、应急消防
	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13851839018

	62
	职业卫生类
	姜加兵
	石油化工、冶金工贸
	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18252023288

	63
	职业卫生类
	王新江
	化工、医药
	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13851446205

	64
	职业卫生类
	杨  征
	化工、安全工程
	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15251738085

	65
	消防安全类
	李建生
	建筑工程、住房物业
	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13951651284

	66
	消防安全类
	贾鸿雁
	地震、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冶金工贸
	南京益圣康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5151873517

	67
	消防安全类
	贾红霞
	水务、建筑工程、冶金工贸
	南京益圣康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3604470845

	68
	消防安全类
	滕  云
	建设工程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3813016707

	69
	消防安全类
	王清源
	机械
	宁恒安全环境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13813003570

	70
	特种设备
	王新生
	机械设备
	中检集团康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3511560283

	71
	特种设备
	殷月霞
	工贸
	中检集团康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3914728879

	72
	特种设备
	杨  芬
	应急管理咨询
	南京创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5062213737


启动区级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灾害发生地街道（场、园区）








区减灾办





区减灾办副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区减灾办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区减灾委主任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灾害发生





● 接受、处理灾情


● 与受灾地区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灾情发展变化


● 及时与涉灾部门沟通，收集整理多源信息


● 综合灾情信息，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灾情


● 通报区减灾委成员单位


● 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灾区需求评估


● 提出响应建议，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 提出响应建议，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 复核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办主任报告








● 审核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委主任、副主任报告


● 建议启动一级响应








● 审定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 决定启动一级级应急响应


● 报请区人民政府向市政府请求支援











启动区级二级救助应急响应





灾害发生地街道（场、园区）








区减灾办





区减灾办副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区减灾办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区减灾委副主任


区政府分管领导








灾害发生





● 接受、处理灾情


● 与受灾地区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灾情发展变化


● 及时与涉灾部门沟通，收集整理多源信息


● 综合灾情信息，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灾情


● 通报区减灾委成员单位


● 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灾区需求评估


● 提出响应建议，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 复核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办主任报告











● 审核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委副主任报告


● 建议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报告





● 审定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委主任报告


● 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 决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 报请区人民政府向市政府请求支援








启动区三级救助应急响应





灾害发生地街道（场、园区）








区减灾办





区减灾办副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区减灾办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灾害发生





● 接受、处理灾情


● 与受灾地区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灾情发展变化


● 及时与涉灾部门沟通，收集整理多源信息


● 综合灾情信息，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灾情


● 通报区减灾委成员单位


● 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灾区需求评估


● 提出响应建议，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 复核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办主任报告


● 建议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 审定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委主任、副主任报告


● 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 决定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 必要时报请区人民政府向市政府请求支援








● 审定灾害程度和响应建议


● 向区减灾办主任报告


● 向区减灾委主任、副主任报告


● 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 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 接受、处理灾情


● 与受灾地区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灾情发展变化


● 及时与涉灾部门沟通，收集整理多源信息


● 综合灾情信息，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灾情


● 通报区减灾委成员单位


● 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灾区需求评估


● 提出响应建议，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灾害发生地街道（场、园区）








区减灾办





区减灾办副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灾害发生





灾情发生





灾情统计报送





先期处置





灾情事件上报





受灾地区街道、场园区





受灾地区各街道（场、园区）





灾情信息研判





区减灾办





启动应急响应





成立现场指挥部





应急处置





指定负责同志





区减灾办提出响应建议，按规定程序报批。





综合协调组、紧急救援组


生活救助组、物资保障组


卫生救护组、设施抢修组


接收捐赠组、新闻宣传组





灾情稳定





应急响应终止





后期处置





过渡期生活救助


灾后民房恢复重建


冬春生活救助





受灾地区街道处、场园区


受灾地区安监科





灾情报送





信息发布





各级灾害救助机构





区委宣传部








